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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
易
官
員
，
韻
地
美
國
限
制
對
蘇
聯
貿
易
行 

動
，
只
造
成
美
『
公
用
失
去
室
有
價
値
的 

合
約
而
已
。"

i
^
n
5
n
 

沙
尼 
，•記
者0
上
發
表
此 
一 談
話
，
他
幷
指 

美
國
此
一
行A
f

欲
您
限
制
隸
聯
在
技
術
上

的
發
展
。

三

基
沙
尼
再
滑
諸
十
，   

1K
美
阂
國
會
時
斂 

物
品
放
鬆
， ̂

 曹
往
歌
與
共
黨
風
家
.

示

整

。
二

〉

基

沙

塔

中

您

，
不
斷
與
西
瓦
國
家
一
 

接m
，
推
速
攥8
貿
易
關
係
。 

一

路

透

第

衣

特

派

員

被

衣

故

府

 

IIE

(
亚
迪
港
巴 Bss  

a

社
電
， 衣
索
比 

亞
政
祈 «
昼5
百
下
令
驅
逐
路 s
通
駐
衣
案 

比
立
特
派-
舞
傻
頓
。

他
曾
够
歯
姿
衣
政
府
内
收
部
內
，
由
有 

關
官18 .吿
訴--

el-
被B
逐
中
境
，
瓦
理
由6
 

他
所
做
工
作
珏
害
衣
南
比
用
的
利
益
。 

一

懷
頓 

曾
指
出
，
他
除
報
導
事
實 

外
，幷
收
送
『
任
何
事
情
。

但
內
日 T
 他
指
出
，
他
必
須
在
二
十 

四
小
時
内
暮y
汴
離
境
前
尙
需
被
衣
冷
府 

禽
局
拘
押
。窗
年
伍
十
三
歲•
自
一
九
建 

玖♦
陵If

時
《開
齡
爲
路
透
社
炉
亞
迪
士
避

巴
西
被
因
禁
一

>
• 

^
^
▲ 

e 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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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一 

P 
， 

9

、 
2

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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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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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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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01一 
龍
喘
暇̂

义
順
唄
環
右
韻̂

蝦
噌̂
 噌
殖
順
噌
暇
4

噌
殖
韻
右
喘̂
 喘
期
喘
图
图
瞑
壺
噌
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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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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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台
北
三
日
美
聯
社
電)
美
副
總
統
阿
紐
昨(
星
期
五)
由
南
越
第
抵
台
灣
，
訪
晤
國 

民
政
府
總
統
蔣   

>
而
及
其
他
為
級
官
鲁
，
弁
表
示
美M 
雖
然
欲
與
中
共
接
觸
， 探
察 
北
京
的 

反
應
如
何
，
但*

履
行
保
南
台
灣
的
険
的
，
支
持
國
府
内
地
位
。

%
紐
昨
抵
座
台
牝
松
山
軍
事
機
塲
蒔
，
曾
度
到

If'
府
官
方
的
物
烈
歓
迎
，
旋

3

會
同
座

一

姑
息
的
態
魔
，
而
感
到
極
陞
的
憂
慮
。 

美
副
總
統 «
行
分
訪
亞 m
十
國
，
旨
在 

解
釋
匿
臣
的
亞
洲
自
賴
學
說
。於
元
旦
親
訪 

一
南
越
统
軍
後
，
今
日
則"
台 ®
赴
訪
泰
國
。

▲
蘇
副
外
長
返
北
京
談
判

(
莫
期
科
三H
路
送

Mt
電
，蛛
聯
副
外 

長
喬
士
尼
索
夫
昨
已
由
莫
斯
科
飛
赴
北
京
， 

主
持
恢
復
中
蘇
慢
界
談
判
。

車
入
城
，
敢
千
民
衆
餅
道
歡
呼
，
手
持
紙
製 

的
小
型
美
囁
旗
幟
摘
揚
用
街
虏
。
隨
後
力
總 

統
密
晤
珞
介
石
及
其
他
政
要
，
濯
行
會
議 

在
機
場
晤•
阿 M
曾
發
表
難
短
的
文
吿

一 
，
强
調
美
總
統
匿
臣
所
主
張
亞
洲
自
賴
政
策 

一 
，
幷
非
表
示
美
國
与
任
何
放
棄
條
約
之
意
， 

- 
同8

•
又
保
證
美
政
府
决
繼
續
履
行
皿 
際
條
約 

) 
的
任
務
。

一一 

阿
紐
由
越
飛
台
途
中
。
曾
在
機
上
對
記

\>w

ill
輪

篇

上

大

火

整
書
養
串
，龍
美
國̂

^M
e

忽
視̂

4
，，一

義&
园
玲 

忠
».
  敝a 

義&
余
奸

一 
，
而
最
近
关 

18 放
寬
貨
易
禁
例
，
是
喘
望
能 

一 
庇
使
中
共
採
取 

81
進
.一妙
的
響
應
行
勤
，
以 

一 
減
除
亞
洲
可
怕
緊
狠
局
面
。
同
時
，
美
國
不 

- 
應
仍
然
採
取
武
器
備
戰
政
策
，
而
不
顧
全
医 

- 
內
外
爾
境
的
改
良
。
倘
若
准
务
我
們
削
減
軍 

*.- 
費
，
及 

511 此
等
敷
用
用
於
改
善
國
內.，❸
外 

一
環
境
的
各
国
急
需
計
劃
，
最g
切
當
。

】 

可
是
，
美
國
最
近
放
寛
對
中
共
置
易
禁 

一 
例
，
及
美
卜
議
帚
反
對
撥
由
專
自
五
千
百 

-
萬
元
癌
助
國
民
政®
購
買
新
式
噴
射
戰
鬥
機

.
羣

火

饌

被

 

69 
員

撲

滅

•( 
倫
敦
路
透
社
電)
此
間 - 
船
商
報
吿 

指
出
，
两
艘
右
黎
口
撤
樹
岸
外
油
輪
，
曾
因 

@
參
件
並
發
生
大
火
，
幸
該
大
火
冷
撲
滅 

時
，
两
輪
卜
皆4
任
何
人
受
傷
。

其
中 
艘
重
十
萬
零
九
千
四
百
三
十
二 

、噸
油
昆
A
員
，
热
輪
上
發
生
大
火
時
，/
 

刻
乘
救
牛
瞇
逃
出
，
但
船
員
後
再
返
囘
船
上 

，
合
力
將*
火
撲
滅"

另
-
艘
由
蘇
格
蘭
開
出
的
英
國
註
册
油 

輪
，
亦
曾
發
生
同
樣
火
野
事
件
，
但
大
火
亦 

彼
撲
滅
。

該
輪
商
検
公
佈
上
述
消
息
時
，
湯
指
由 

發
生
大
火
的
原
因
、

在

蘇

衣

索

比

亞

學

生

己 酉

^53552^525253325253325^2522$

审
匕

^

^

^

^

。

年 

報
 

一

費

-

價
 

大

目
#• 

裏
每

季

六

，
元

52

一
一
元(

^j

等
事
件
，
巳
經
弘 

.@台
北J

般
高
級
官
員
的 

不
满
和
憂
慮
。

台
北
英
父
版
中
图
斷4

昨
曽
發
表
社 

論
，
謂
阿
紐
此
丁
訪
台
，
應
該
獲
态
國
民
政 

府
當
局
對
於
美
國
逐
漸
向
中
共
霏
即
讓
步
或

樹
 

戶 
亠

・

零

售

每

份

一

毛

， 

252^53225525
2525s25252525252525m

B

,

今
雨
暴
交
侵 
明
天
多
陰
暗 
- 

高
温
度
三
八
低
温
度
三
式 
一

坦

桑

尼

亞

山

斯

巴

島

 

訂

定

新

娘

出

口

條

例

 

，
(
坦
桑
尼

！$

•a

1: 沙
林
美
聯

6: 電
) 

什，間
- 
名
山
斯
巴
島
當
地
政
府"
宣
佈 
一 項 

新
出
口
税
條
例
，
ftt̂

例T
所
出
口
者
爲 

鼓
島
的
新 ®

，

-
政
府
公
怖
讃
，
任
何
外
人
，
欲
娶
當 

地
女
子0

妻 
於
帶
她
離
國
時
，
必
須
向
宫 

地
敬
府
交
納
七
仟 
佰
元
稅
厭•
此 
一
條
州 

打
破
過
去
傳
統
，
而
不
將 A
筆
曹
用
交
給
女 

方
父
親
。

ft-
行
動
，
目
的
在
對
付
坦
桑
內
整
內 

陰
男
子
，
因
該
地
男
子A
S
M
教
徒
，
使
每 

-
男
子
有
權
娶
斂
女
子
爲
妻
，
山
斯
巴
島
最 

近
才
與
坦
桑
尼
亜
合
組
爲
一
共
和
國
。 

蘇

聯

名

科

學

家

指

幽

 

未

曾

放

棄

登

月

計

劃

 

，(
莫
斯
科
路
透

#•電
)

18

聯
太
事
署
一 

有
名
科
學
家
拒
奥
，  

«

 聯
幷
未
放
棄
派A
登 

陸
月
球
計 ®
，
但
蘇
端
認
爲
，
犍
人
大
空
飛 

行
比"
類
登
陸
月
球
計«
更m
要
。 

酸
科
學
家
栢
奴
光
指
出
，!6
、
太
空
飛 

斤
所
需
耍
費
用
較
便
宜
，
並
可
作
大4
外
探 

險
二
】栢

奴
夫
任
蛛
鷹
官
方
鷹
現
報
上V
稱
， 

太
空
署
在
此
一
目
標
上
，
幷
非
表
示 

r* 
削
除

太
空
人
作
探
一

作
的
飛
行
。

他
指
在
設
太
空
署
焼
日 
計
制
內
，
認
爲 

派
太
空
船
于
月
球
探
測
任
務
，
比
派
人
登
陸 

月
球
史
重
要
。

拿
馬
等 

m>
停A
K
 
並.林
曾
唾
到
警
方
的
干

傳

大

陸

農

工

兵

集

體

研

究

毛

澤

東

勒

年

文

吿

 

(
香
港
路
透
tt
電
)
掳
傅
中
國
大
回
全 
主
義
國
家
，
實
仕
是
一4
就
息
詹
奄
而
即
將 

國
的
士
兵
，
工
人
，
農
民
等
現
正

1：

分
別
進 
消
滅
的
新
殖
民
地
主
義
思
想
行
動
。.同
時
， 

斤
小
組
會
議
，
集
體
硏
究
有
關
共
黨
主
席
毛
，世
社
絵
幷
指
局
蘇
聯
富
局
現
在
國
內
物
行
法 

澤
東
所
發
表
的
新
中
文
告
，
在
鼓
夂
自
中
，

西
斯
的
獨
裁
政
治
，
用
對
外
則
實
施
侵
8.
和 

-
包
括
從
新
抨
悭
蘇
聯
，
及
曾
吿
世
界
原
子
戰 
擴
張
勢"
的
行
勤
一 

一
爭
仍
有
發
生
的
可
能
性
。 

最
後
，
該̂

論
乂
呼
籲
、
民
一
致
努
力 

此
間
觀
察
家
官
調
：
最
近
由
北
京
人
民 
，
肅
淸
階
級
的
敵
人
，
向
資
本
主
義
作
鬥
爭 

二
日
報
，
解
放
軍R
報
仪
紅
旗
雜
誌
等
三
大
報 

。
及
加
係
禽
工
業
的
生
產
。 

一
刊
的
密
合 M
論
，
期
表
此
項
一
九
七0
年
的 

4 

• 

新
年
文
吿
，
是
顯
示
出
中
國
廣
大
羣
衆
境
對 

1
 
介

石

籲

人

民

反

共

 

蘇
聊
的
不
信
任
，
及
繼
續
進
行
國
防
上
的

—

(
台
北
路
通
社
電
〕此
間
台
灣
國
民
政 

切
。
備
。 

府
總
統
蔣
介
石
曾
發
表
新
年
文
吿
，
籲
請
中 

B
扯
論
稱
：
蘇
聯
在
价
利
尼
夫
的
學
說 
國
大
陸
的
人
民
推
翻
北
京
政
府
，
幷
謂.•
中 

指
導
之
下
，
自"
貫
有
權
干
涉
其
他
的
社
會 
共
政
權
的
崩
潰
，
是
無
可
避
免 
。，

・

^^^M
w

^w
!

巴

画

福

機

遭

騎

刼

中

途

波

折

兩

赴

古

巴

袈

跡

工

(
巴
拿
弟
二
飞  

.

80
拿
大
社
电
五
西
航
空
公
司
客
横
鉄
有
廿̂

^

元
旦(
星
朗
四 

)
下
午
六
時,
滝
拉
圭
値
空
，
突
遭6
西
革
命
黨
人
持
槍
騎
刼
，応
脅
機
師
改
航M

er 古
巴 

，
但
在
秘
魯
小 M
 城
機
塲
添
油
尊
，用
電
勲
機
失
靈
，
阻
延
廿
以
小8^，

今
日
取
道
巴
拿
馬 

機
塩
再
添
油. 3
恒
強
械t
的
小
障
碍.
第
二
次
阻
延
才
程
。
• 

" 

巴
西
航
囁
褒
客
機
，冒
先
件
阿
根
延
，
智
利
，
秘
魯
等
國
停
站
，然
後
轉
到
巴
拿S 

，
計
日
烏
畳*
^
^
^
^
後
，
已
航
行
三
千
五
百
里
，
舞
歷(
十
小
情
，
但
在
利
馬
及
巴

用
佔
領
崛
，
供
給
摩
家
硏
究
。

、
倫
敦
消
息
：410

快
報
爆
露"
軍
擄
奪 

埃
及
的
秘
密
雷
達
設
備
後
，
現
移
交
以
京
附 

近
的
戚
中
曼
研
究
所
，
進
行
餅
究
。 

駐

柬

置

察

團

停

止

工

作

衝

入

衣

大

使

館

搗

亂

 

(
莫
斯
科
美
畑
社
電)
此
間K

十
名
衣 

索
比
亞
學
生
，
曾
衝
入
衣
索
比
亞
大
便
館
内 

，
將
電
話58

拉
斷
，
撕
毀
文
件
，
並
任
牆
壁 

上
塗
寫
口
號
，
父
對
衣
索
比
歪
國
王
沙
利
斯 

。»
批
學
生
证
大
使
館
搗
亂
原
因
，
目
的
在 

抗96

心
亞
迪t
亞
巴
巴
内
，
年
廿
九
歲
學
空 

領
袖
瓶
人
開
鎗
擊
驚
事
件
，
抗
議
份
子
指
政 

府
派
員
蜉
誤
學
名
値
姉
殺
死
。

大
使
館
人
員
並
未
阻
止
学
生r
搗
亂
行 

爲
，
亦
沒
任
何
人"
傷
。此
一
萼
件
發
生
後 

一
小
時
，
學
生
自
動
步
至
警
署
接
受
査
詢
。 

在
亞
迪
士
亜
巴
巴
內
，
因
學
生
領
袖
喪 

生
事
件
，
使
另
三
名
型
生
仆
破
警
員
開
鎗
單 

譬

k

二
：二

巴
拿
疊
菊
堂
e
e
t
令

—曾
讒
准

(
新
礙
里
路
透
戦
電)
楼
印
度
政府®

!

登
機
，
見.鼻
嚙:特
哥 

.M
鹿
脅
機
師
，
単
備 
旨
人
報
吿
号•
駐
柬
浦
寨
的•
際
監
察
團
已 

於
修
理
機
色
奉
邮
飴
實
行
赴
夏
灣
事
。
由
一
月
一R
起
，開
始
作
無
定
期
的
停
止
工 

1M
L

Z

.
 

作
，
但
如
果
遇

811
必 @
時
朗
，
則
仍
可
能
俠 

以

軍

奪

款

及

雷

達

設

備

 

復
上
動
，
並
謂.•
印
度
曾
鰻
納
柬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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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因
財
政
拮
据
的
理
由
， 

:
以
色
列4
囈
擊
唾
約
於 
週
前g
偷
襲 
應
作
無
限
期
的
停
止
工4r

任
務
，殷
團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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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
彝
七
海
灣
学
虚
及
軍
事
基
地f
擄
奪 
據
一
九
方.四
年
日
內
瓦
國
際
會
議
筱
訂
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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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座
蘇"
製
警
言
空
儀
器
，
重
逢
七
噸 
和
約
時
，
規
定
由
印
度
，
加
拿
大
及
波
蘭
等

，
全
部
空
違
嚼
以
國
；
鼾
値
約
一
百
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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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組
成
監
察
團
，
以
印
度
代
表
任
主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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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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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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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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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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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政
府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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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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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旁
，
俘
虜
斐
軍
四
人 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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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三

r.■
等
分
派
負
担
經
費
，
但
未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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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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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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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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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種
族
問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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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在
藻
洲
惹
起
國
際
包
外
移
民
事
件
的
黛
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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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方(
譯
音)
小
姐
，
描
於
通
一 
時
，
汴
雪
梨 

與
她B
受
人
結
婚
，
淡
洲
政
府
营
内
她
旳
種 

族
關
係
而
不
准
訐
她
止SI

澳
洲
移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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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小
姐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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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洩
獲
食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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娜
蓮
琦
徒
一
月
五
日
擧
行
婚
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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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四
月
時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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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洲
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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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洲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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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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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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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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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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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朋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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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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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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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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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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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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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澳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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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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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男
明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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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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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
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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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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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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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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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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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種
事
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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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上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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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訂
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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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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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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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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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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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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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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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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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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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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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的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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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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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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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的
軍
專~ 
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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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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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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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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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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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•
于
行
刼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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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店
時
，
被
當
地
瞽
員 

開
槍
撃
魏
，
該
男
子
冒
利
用
包
琉
具
槍
裝 3
 

作
勢
，
改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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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戍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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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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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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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皆
名
約
翰
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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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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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開 

4).
汽 e
工
人
，
他
於
逃
定
時
做
警
・
關 

槍
擊
倒
，
他
营
成
珀
店
内
女
職
員
與
他 
一 
齊 

步
離
商
店
。

該
名
警
貝
身
穿
便
裝
，
躱
在 «
劫
商
店 
一 

內
，
謨
男
子
係
解
晚
上
十
時
二
十
分
進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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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內
fr
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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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由
内
牛
奶
店

88
刼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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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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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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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一
一
至
九
牛
奶
店
防
守
，
以
便
拘
捕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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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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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師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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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仲 

裁
爲
决
定
後
，
將
會
比
龍
增
加
华
份
之
七
點 ( 

七
。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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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另
二
仲
裁
局
，
并
用
許
爲
教
師
拜
金 

，
平
均
比
前
增
加
佰
分
之
人&
域
，，， 

目
前
城
耄
利7
教
師
鑿
製
雷
伍
 

仟
四
佰
七
十
元
电
一
萬
三
仔
豊
日
四 
1-
元
， 

在
大
學
受
過
三
知
訓
糠
激
河
薪
金
一 
尊
薪
金 
一 

分
別
艮*
伴
。
二
十
伍
誓
人
丰
九
百
弍
十
一 

伍
元/
二
. 

-

域■
利
谷
段
段
事
货
金
，增
加
程
礎
與~ 

其
他
教
師
相
同
，4
f
期
金
曾.加
程*
,
，比 

....,:

域
多
利
學
枚
崎
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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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学
専
高
、

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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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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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朗
都
加
拿
大
齢
電 
諾
倫
聿
椎
銷 

有
限
公
司
，
指
出
加
拿
大
内
銅
價
頰
由
每
磅 

伍
十
七
仙
增0
每
磅
速
十
陵
仙• 

該
公
司
指 

rn 
此 
一 增
價
疗
勧 
使
加
早 

大
阀
內
銅
價
與 

tit
界
價
錢
相
同
。

公
司®

!曾

人
指
出•
銅
價
雖
增
加
後
， 

價
錢
仍
在
倫
敦
金
銀
便
換6
塩
價
格
之
下
。 

6
 加
拿
大
内
，
傳
統E
於
購
銅
時
，價 

6
 皆
比 

rn 
口
價
格
便
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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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
價
每
磅
増 
最*
做
字
爲
三
十
二
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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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t爲
去
年
夏
天
時
最
昂
實"
價
格
，
浒『時 

銅
價
用
豊
磅
鱼
中
仙
增
至
伍
十
「仙
，
於
玖 

一
月
時
再
增4

七
日
前
所
描"
的
價
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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